[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融水市监处罚〔2026〕34号

[bookmark: OLE_LINK2]当事人：融水县火龙美容院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5NUUKA1R
住所（住址）：广西柳州市融水县融水镇爱民街******
经营者：梁海星 
身份证号码：452229197508******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3]2026年1月7日，本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到融水苗族自治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转来《关于施某对融水县火龙美容院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件材料，执法人员在处置投诉举报检查中，发现融水县火龙美容院（以下简称当事人）二楼经营场所内有投诉举报者所投诉举报的涉案产品“麻药膏（PROAEGIS）”（以下简称涉案产品）共2支。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药品经营许可证》。经核实，该涉案产品未注明药品产品批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修正）》第十八条第（四）项“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的规定，执法人员对涉案产品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下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6]4号），同时制作《财物清单》和《现场笔录》。当事人对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现场执法等程序无异议，现场下达的法律文书和制作的文书经当事人核对无误后均确认和签收。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2022修正）》第十九条第一款“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规定的立案条件，经局领导批准，于2026年1月13日予以立案调查。当事人的经营者梁海星于2026年1月21日和2026年1月28日分别两次到本局接受询问调查，承认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经查明，当事人于2019年6月13日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5NUUKA1R），经营范围：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长期在位于融水县融水镇爱民街******从事美容服务活动。
根据投诉举报者提供投诉举报的证据材料和购买涉案产品的交易视频，经当事人核对确认，当事人承认自己在2025年12月7日向投诉举报者销售涉案产品1支，以微信方试收款100元。
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检查发现涉案产品共2支，货值金额200元，依法予以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调查涉案产品的来源及去向时，据当事人陈述：“涉案产品是他在2025年5月12日在南宁参加‘纹身展会’时，同行的纹身师傅送给他，他也没认得那位纹身师傅，纹身师傅送给他共送3支，那位纹身师傅讲送给他试用，是用来纹身针刺图形后涂抹皮肤外表，用作麻醉及缓解疼痛用的药膏，同行纹身的师傅都说明使用这种产品作麻醉及缓解疼痛效果好，所以他也想拿来试用。”。
经查阅相关资料,这是PROAEGIS（小金钢）纹绣舒缓膏，是纹绣行业常用的辅助产品，由德国Walter Ritter GmbH+Co公司相关方出品，主要用于纹眉、纹唇、纹眼线等纹绣项目中，缓解操作过程中的疼痛感，也可辅助术后修护，减少红肿、防止结痂，还能帮助固色，让纹绣效果更自然。部分款型添加抗过敏成分，能降低皮肤灼伤、肿胀的风险，适配眉眼唇及小纹身等多种纹绣场景。单支规格为10g，质地多为膏状，有效成分浓度较高，舒缓效果显著。该产品含有利多卡因、丁卡因等处方药级麻醉成分，这类成分属于国家管制的药品原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二部),该产品类别为局麻药。经现场核实，该涉案产品是未注明产品批号的药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四）项“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假药、劣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 ..（四）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的规定定性该涉案产品为未注明产品批号的药品涉嫌为劣药。当事人销售上述涉案产品,经调查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本案涉案金额以未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与已销售产品的销售金额之和计算（即扣押2支+销售1支），按100元/支计算，得本案的涉案金额为3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即本案按当事人销售的涉案产品共1支来计算，得本案的违法所得为100元。      
[bookmark: OLE_LINK9]以上证据和笔录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经提供人签字确认并经查证属实,符合法定形式与违法事实相关,本局予以采信,依法作为定案的根据。当事人销售上述涉案产品，已够成了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销售药品和销售劣药的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投诉举报转办材料》共10页，证明案件来源登记、投诉举报者供提的证据材料、转办、领导批示等情况；
2、 《投诉举报者提供购买“PROAEGIS”视频》1段，证明投诉举报者供提购买涉案产品的交易证据；
3、 《行政检查通知书及行政检查审批表》共2页，证明执法人员开展处置投诉举报检查时已经过领导审批同意和检查前通知当事人情况；
4、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物清单》、《送达回证》及《审批表》共5页，证明执法人员对涉案产品采取扣押的强制措施情况及当事人签收情况；
5、 《现场笔录》共3页，证明现场检查记录及现场记录当事人违法情况；
6、 《送达地址确认书》共1页，证明当事人确认文书送达的地址和方式；
7、 《证明提取单（营业执照）》共1页，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8、 《证据提取单（居民身份证）》共1页，证明当事人身份符合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
9、《证据提取单（现场检查照片）》共2页，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10、《证据提取单（涉案产品照片）》共2页，证明涉案产品正面和背面的标识标签信息；
    11、《证据提取单（扣押涉案产品照片）》共1页，证明执人员对涉案产品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情况；
12、第1次《询问笔录》共6页，证明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违法行为情况及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认可；
13、第2次《询问笔录》共5页，证明执法人员调查投诉举报者提供的视频证据和当事人确认自己在视频中的违法行为情况及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认可。
[bookmark: OLE_LINK13]上述证据相互认证，并由出证人在相关材料上签字确认,经查证属实，足以认定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销售药品和销售劣药的违法事实。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2026年2月6日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6〕20号），依法告知对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亨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自动放弃陈述、申辩。

[bookmark: OLE_LINK8]本局认为：1、当事人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经营使用药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该规定,构成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经营使用药品的违法行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销售药品的,责令关闭,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2.当事人销售劣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第三款第（四）项:“ 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假药、劣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 ..（四）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该规定,构成销售销售劣药的违法行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批发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8]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案系统,当事人系首次违法;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本局执法人员开展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而且本案小案涉金额小。违法问题成因系因为这个涉案产品是外文，当事人看不懂，当事人听同行纹身师傅说使用这个涉案产品效果好，当事人本人也想拿来用，同时当事人自认为购买者也是他们纹身的同行，所以才销售1支给购买者，故疏忽了法律的相关规定，这一销售该涉案产品的行为造成了当事人自己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2023 版）》（桂市监规〔2023〕3号）第二条第三款“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定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综合考虑违法行为人配合调查情况和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和《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 号）第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 ...（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年修订版）》（桂药监规[2024]4号）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本条是对《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并处违法 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裁量基准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行政处罚，处低于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15倍的罚款：... ...（二）符合裁量规则规定的减轻（包括应当减轻和可以减轻，下同）行政处罚情形之一的”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本条是对《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裁量基准的规定。符合裁量规则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减轻行政处罚，处低于10万元的罚款”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情节符合给予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销售药品和销售劣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九十八条 第三款第（四）项的规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和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第三条第（十一）项“严格规范罚款实施：... ...（十一）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探索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等执法模式”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理念 推行服务型执法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稽发〔2024〕99号）第四条“坚持惩教结合，体现宽严相济：对轻微违法行为，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兼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行业特点、当事人获利情况等多方面因素，依法免予处罚或者从轻、减轻处罚... ...”的规定参照执行。
本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择重处罚，应择当事人“当事人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经营使用药品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接合当事人违法情形符合自由裁量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本局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年修订版）》（桂药监规[2024]4号）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本条是对《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并处违法 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裁量基准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行政处罚，处低于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15倍的罚款：... ...（二）符合裁量规则规定的减轻（包括应当减轻和可以减轻，下同）行政处罚情形之一的”的规定，决定没收当事人尚未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予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法行为。”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5]    1、没收涉案物品：麻药膏（PROAEGIS）共2支；
    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佰元整（¥100元）；
    3、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500元）；
以上两项合计人民币陆佰元整（¥600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 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 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 罚不停止执行。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2]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bookmark: CALCULATE—TIME—NOW]2026年03月1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份，    份送达，一份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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